[bookmark: _GoBack]三元区人民政府关于扶持建筑业发展壮大的若干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建筑业发展壮大的十条措施的通知》（闽政〔2013〕44号）和《三明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进一步扶持建筑业发展壮大十条措施的实施意见》（明政〔2015〕7号）精神，做大做强我区建筑业企业，助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现结合三元实际，制定如下若干意见：
一、鼓励建筑业发展壮大
1．奖励企业晋升资质。
（1）主项资质为总承包的建筑企业，晋升为特级、一级、二级的，分别予以奖励300万元、50万元、30万元；增项资质晋升为总承包资质一级、二级的，分别予以奖励50万元、20万元；增项资质为专业承包的晋升为一级的，予以奖励20万元。
（2）主项资质为专业承包的建筑企业，晋升为一级的，予以奖励30万元；增项资质为专业承包的，晋升为一级的予以奖励20万元。
（3）鼓励我区具有房建、市政等资质企业进行水利资质增项，并对新增三级水利资质企业给予奖励5万元。
（4）对本区的建筑工程勘察设计、造价咨询、施工监理中介服务类企业，资质晋升甲级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
2．鼓励引进优质企业。“回归”或“引进”的一、二级的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分别予以一次性奖励30万元、20万元。引进公路、水利资质施工企业入驻三元，奖励政策参照建筑施工企业。
3．支持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对进入省重点骨干施工企业目录作为省重点扶持对象的50强，一次性奖励30万元。对成功上市的建筑企业，按政府有关规定执行（明政办〔2015〕63号文件）。
二、加强项目建设管理
4．扶持企业发展。
（1）通过项目带动企业发展，对于我区政府投资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建设单位应保证我区企业有参与投标的机会，并优先考虑；扶持我区企业优先承接政府采用PPP（公私合营模式）等投资方式的建设项目。
（2）我区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建设工程项目（包括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交通工程、水利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经批准采取邀请招标的，优先邀请我区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参与投标，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为项目承包人；经批准不进行招标的工程项目，应通过竞争性谈判优先选择我区具有相应资质企业为项目承包人。
5．加强施工现场人员管理。根据《福建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动态管理规定》，对外来施工企业的项目经理、安全员进行确认管理，外来施工企业的项目经理、安全员每周到区住建局质安站签到不少于2次，若累计超过3次没有签到，将根据动态管理规定，按长期不到岗履职进行扣分处理。
三、加大财税扶持力度
6．加强纳税服务。建筑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企业账证健全情况，由企业提出申请按会计年度采取查账征收或核定征收。凡本区建筑企业在区外承揽工程，需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的，税务部门应及时予以办理。
7．加大财政扶持。
[bookmark: _Hlk421524843]（1）区规模以上的建筑业企业凡当年上缴企业所得税地方财政实得部分新增50万元以上的，按差额定率分档累进办法进行奖励。新增50-150万元的（含150万元），按新增部分的10%奖励企业；新增150-400万元的（含400万元），按新增部分的15%奖励企业；新增400万元以上的，按新增部分的20%奖励企业。
（2）对本区的建筑工程勘察设计、造价咨询、施工监理企业，年缴纳税收50万元（含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按对区级贡献部分的5％予以奖励；超过100万元(含100万元)部分的，按对区级贡献部分的10％予以奖励。
（注：本地建筑工程勘察设计、造价咨询、施工监理企业指注册在三元并在三元纳税从事建筑工程设计的，包含外地甲级建筑工程勘察设计、造价咨询、施工监理企业资质企业在三元设立的分院或与三元建筑服务业企业合作开办分支机构在三元纳税，且聘用人员10人以上的设计企业。）
四、加强市场规范管理
8．规范保证金制度。根据《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政府关于健全企业工资保证金制度的通知》（元政文〔2014〕53号），三元区外施工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前，到区劳动监察大队缴纳企业工资保证金，并开具《三元区缴纳企业工资保证金说明书》作为参与开工的必要条件之一，本区施工企业（近三年发生欠薪的除外）可采用担保形式且担保手续完整的，由区劳动监察大队开具《三元区企业工资保证金担保说明书》参与招投标活动。
9．严格规范建筑市场管理。根据《福建省建筑行业诚信行为管理规定》要求，对外来施工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并重新取得资格的，一年内不得进入三元区建筑市场：
（1）资质证书或安全生产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
（2）被依法取消或暂停承包资格的；
（3）备案提交的材料和数据不真实的；
（4）一年内发生一起以上（含一起）严重质量事故或安全生产一般事故的；
（5）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本实施意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负责解释。
三元区人民政府
2015年9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区委办，人大办，政协办，纪委办。
三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9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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